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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唐县范家佐奶牛养殖场
“12·17”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12月17日8时33分，行唐县范家佐奶牛养殖场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60万元。
2023年12月20日，行唐县人民政府接到石家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移交的事故举报信息称：2023年12月17日，行唐县范家佐奶牛养殖场1名工人卷入铡草机死亡。2023年12月23日，行唐县应急管理局、畜牧工作总站[[footnoteRef:0]]、上方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有关人员成立核查组对事故开展了核查，在得出初步核查结论后，核查组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应急管理部门指导下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作，排除了事故死者因疾病导致死亡可能、查明了迟报及瞒报情节，2024年5月2日，核查组最终认定举报属实。 [0: [] 行唐县负责畜牧业安全生产指导和监管的部门。] 

2024年5月13日，行唐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畜牧工作总站、公安局、总工会和上方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参加的 “行唐县范家佐奶牛养殖场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行唐县纪委监委同步成立追责问责组，依规依纪依法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查询问、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安全管理不到位、生产设备安全防护装置缺失、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存在事故迟报及瞒报情节。
[bookmark: _Toc153353280][bookmark: _Toc184391735]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84391736][bookmark: _Toc153353281]（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行唐县范家佐奶牛养殖场（以下简称范家佐养殖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125MA08HYBG03，成立于2009年5月7日，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范某坤，位于行唐县上方镇，经营范围为奶牛养殖。该企业设有饲养部、护理部、奶厅、犊牛等管理部门，从业人员50余人，养殖奶牛2000头，日产生牛乳30吨。范家佐养殖场地理位置示意见图1、图2。
[image: ] [image: ]
图1 在行唐县域位置示意图      图2 在上方镇的位置示意图
[bookmark: _Toc184391737]（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事故相关的生产工艺流程、部位及现场管理等情况
范家佐养殖场的奶牛养殖主要有日粮配制、饲养管理、卫生与防疫、挤奶、粪便及废弃物处理等日常作业活动，日粮配制由饲养员在拌料车间进行。日粮配制的主体设备为拌料机，其运行期间会从放料口、顶部开口等部位漏出少量草料等原料，由饲养员定期清理。该起事故发生于饲养员对拌料机周边地面进行清理期间。
该养殖场的饲养员归饲养部管理，另设维修工1名，均由养殖厂负责人直接管理。饲养员的工作内容除日粮配制外，还包括岗位设备的日常检查及润滑、清理等维护工作；维修工负责拌料机等生产设备设施的检修工作。
2.员工教育培训情况
范家佐养殖场在新员工入职时，由部门负责人进行简单的口头培训后即上岗作业，未开展日常安全教育培训。
3.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范家佐养殖场未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未建立安全检查、设备设施检查维修安全管理制度，未制定饲养员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bookmark: _Toc184391738][bookmark: _Toc153353282]（三）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153353283]2023年12月17日8时28分，范家佐养殖场拌料车间的2号拌料机处于运转状态，饲养员顾某岗身着长款工作服、手持塑料锹进入拌料机设备坑内清理地面上的积料；8时33分，顾某岗在2号拌料机主电机传动轴与设备坑侧墙之间清理时，其长款工作服被联轴器缠绕，之后整个身体随轴旋转并反复撞击地面及侧墙，造成头、胸及腰多发性骨折、右上肢及双下肢严重撕裂，当场死亡；8时34分，拌料机因超负荷保护装置启动而自动停机。
[bookmark: _Toc184391739]（四）事故现场情况
[bookmark: _Toc153353284]涉事车间共有2台同型号拌料机，设备类型为固定安装的双轴卧式螺带全混合日粮制备机，于2014年8月由设备生产厂家安装调试完成后投用，投用时防护装置齐全。经查，事故发生时，2台拌料机主电机传动用十字万向节联轴器的防护罩已长期缺失，缺失原因推断为运行中损坏或维护、检修后未回装。拌料机设备安装区域的平面布置示意见图3。


图3 事发的拌料机设备区域平面布置示意图
涉事设备为2号拌料机，由搅拌料仓主体及驱动电机两部分组成，驱动电机的动力通过十字万向节传动轴传输给搅拌料仓。该十字万向节传动轴长约0.8米，距地面高约0.4米，距设备坑侧墙约0.8米，节叉十字头为裸露状态，无防护装置。在事发现场，传动轴电动机一侧与节叉相对的地面与侧墙有明显的碰撞、摩擦痕迹。十字万向节传动轴设置情况见图4、图5。
[image: F:\onedrive\专家验收用\事故调查\行唐 养殖\修正两张图片\轴正面.jpg] [image: F:\onedrive\专家验收用\事故调查\行唐 养殖\修正两张图片\轴向.jpg]
图4 传动轴侧面                    图5 传动轴正面
[bookmark: _Toc184391740]（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顾某岗，男，44岁，行唐县上方镇范家佐村人，范家佐养殖场员工，在该起事故中死亡。该起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60万元。
[bookmark: _Toc153353286][bookmark: _Toc184391741]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53353287][bookmark: _Toc184391742]（一）事故信息报告情况
2023年12月17日8时36分，饲养员肖某民进入事发车间后发现事故发生，立即电话告知了维修工顾某会（系顾某岗的哥哥），与顾某会一同工作的范家佐养殖场负责人范某坤同时得知事故发生。范某坤随即前往现场查看，之后组织人员开展事故救援、报告，并电话告知了顾某岗家属。
10时39分，范家佐养殖场内工人张某伟拨打“110” 报告了事故情况；11时25分，上方镇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经调查后排除了刑事案件。
11时12分，顾某会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1时34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
（二）事故信息上报及瞒报有关情况
上方镇派出所于11时42分将事故情况通报至上方镇主管安全生产的上方镇人大主席霍某军。经查，霍某军当日病重住院，接到事故报告时进行了简单的回应，后未向行唐县应急管理局或其它部门、县政府及镇政府主要领导报告事故情况，霍某军瞒报了该起事故。
[bookmark: _Toc153353288][bookmark: _Toc184391743][bookmark: _Toc153353289]（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及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3年12月17日8时40分，肖某民、顾某会及范某坤等人到达现场设法施救，发现顾某岗伤势严重，已无脉搏和呼吸。
8时47分，顾某岗被抬出设备坑。之后，现场人员等待顾某岗家属及“110”“120”到场。“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判定顾某岗已无生命迹象。
2023年12月18日，范家佐养殖场与顾某岗家属达成书面谅解协议。
[bookmark: _Toc184391744][bookmark: _Toc153353291]（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于2023年12月17日8时33分许发生，于8时36分发现事故发生，在发现事故发生后4分钟，养殖场负责人范某坤组织员工展开救援，顾某岗因伤势过重已当场死亡。
10时39分（事故发生后2小时零3分钟），范家佐养殖场向公安部门报告了事故，属迟报。
[bookmark: _Toc153353292][bookmark: _Toc184391745]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直接原因：饲养员顾某岗在运行中的拌料机附近清理时，其衣服被无防护装置的拌料机十字万向节联轴器缠绕，身体严重受伤导致死亡。
[bookmark: _Toc184391746][bookmark: _Toc153353293]（一）直接原因分析
范家佐养殖场因设备管理不善导致拌料机外露的旋转传动部位防护缺失，十字万向节传动轴联轴器的节叉及十字轴固定套筒凸出于轴体，运转过程中易对接触的衣服形成缠绕。顾某岗在作业过程中过于靠近该外露的转动部位，身着的长款工作服下摆被联轴器缠绕，之后整个身体被传动轴带动旋转，与轴下方地面及侧面墙壁发生持续、反复的挤压、摩擦和撞击，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
[bookmark: _Toc184391747][bookmark: _Toc153353294]（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查看事故现场监控视频及其它相关影像资料、现场勘查和对相关人员询问，排除人为故意破坏、自身疾病等因素影响，也未发现其他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184391748][bookmark: _Toc153353295]（三）间接原因分析
1.事故发生单位
（1）管理缺位，风险失控。拌料机十字万向节传动轴联轴器无防护罩及人员穿着肥大服装在存在旋转零部件的设备附近作业的安全风险未经识别和管控、无制度约束，事故隐患长期存在。
（2）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饲养员岗位员工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能识别并控制作业过程中的事故风险，靠近安全防护装置缺失的设备危险部位冒险作业；负责厂区设备维修、保障设备运行的维修工对设备设施安全防护装置缺失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对长期存在的事故隐患熟视无睹。
2.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
（1）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
行业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严重缺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充分及生产现场长期存在事故隐患得不到治理的问题失管失察。
（2）上方镇党委、政府
未对事故发生单位开展有效的安全检查；未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建立健全教育培训、设备设施管理及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管理制度。上方镇政府对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严重缺位、生产现场长期存在事故隐患得不到治理及镇政府有关领导对事故知情不报失管失察。
[bookmark: _Toc184391749]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84391750][bookmark: _Toc137119005]（一）事故单位
经查，范家佐养殖场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范家佐养殖场未按规定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footnoteRef:1]]，安全管理力量薄弱；未建立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培训及安全检查制度[[footnoteRef:2]]，未制定岗位安全操作规程[[footnoteRef:3]]，安全生产工作缺乏制度保障；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footnoteRef:4]]，风险失控失管，事故隐患不能得到治理。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 []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一）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其监督考核机制，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台账、档案制度以及会议机制；（二）安全生产检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和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四）设备、设施检查维修制度；（五）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管理制度；]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未执行保障安全生产的标准、规范。范家佐养殖场未执行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关于拌料机驱动电动机十字万向节传动轴应设防护装置的规定[[footnoteRef:5]]，生产设备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5: []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3-1999）第6.1.2条：对操作人员在设备运行时可能触及的可动零部件，必须配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装置；《奶牛全混合日粮生产技术规程》（NY/T 3049-2016）第4.1条：TMR 搅拌机的质量要求按照 NY/T 2203 的规定执行；《全混合日粮制备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NY/T 2203-2012）第5.2.1条：外露运转件应有安全防护装置。] 

3.迟报事故。范家佐养殖场总经理范某坤，在事故发生后立即知晓了该起事故，但其因不清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的程序和要求，在发现事故发生后2小时零3分钟才报告事故情况，造成事故迟报[[footnoteRef:6]][[footnoteRef:7]]。 [6: []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九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7: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安监总局令第13号公布，第77号修正）)第五条（一）报告事故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属于迟报。] 

[bookmark: _Toc184391751]（二）有关监管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
1.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
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未落实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对其监督管理的范家佐养殖场主体责任未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严重缺位，生产现场事故隐患长期存在的问题失察失管。
2.上方镇
对辖区内安全生产监管不力，未深入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原则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上方镇有关工作人员得到事故报告后未向应急管理局及其它有关部门或县政府报告，瞒报事故。
[bookmark: _Toc153353296][bookmark: _Toc184391752][bookmark: _Toc153353300]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84391753][bookmark: _Toc153353301]（一）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1人）
顾某岗，男，群众，范家佐养殖场饲料员，为本次事故死者，负责拌料机设备的操作、清理及维护工作。其安全意识淡薄、未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的要求，未能发现、报告拌料机传动轴无防护装置的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181118341][bookmark: _Toc184391754]（二）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4人）
1.李某朋，男，群众，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奶业管理股职员，具体负责对范家佐养殖场奶厅设备使用安全、用电安全、草料库拌料安全等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养殖场负责人及工人开展安全生产指导培训。李某朋对范家佐村奶牛养殖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培训指导不到位，日常巡查监管不力，追责问责组已决定给予李某朋政务警告处分。
2.王某朝，男，中共党员，任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奶业管理股负责人。负责对全县奶牛养殖场奶厅设备使用安全、用电安全、草料库拌料安全等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养殖场负责人及工人开展安全生产指导培训。其对范家佐村奶牛养殖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培训指导不到位，日常巡查监管不力，追责问责组已决定给予王某朝政务警告处分。
3.霍某军，男，中共党员，时任上方镇人大主席，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同时分管事故发生单位所在片区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单位主体责任未落实、安全管理严重缺位问题失管失察，未尽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在得到事故信息后未向应急管理局或有关主管部门、镇政府主要领导及县政府通报事故情况，造成事故瞒报，增加了事故调查难度。鉴于霍某军已于2024年5月病故，建议行唐县纪委监委不再追究其责任。
4. 马某强，男，中共党员，时任上方镇镇长。作为上方镇主要领导，对安全生产工作督促不足，对主管安全生产副职接到事故报告后知情不报失察。建议行唐县行唐县纪委监委对其通报批评。
[bookmark: _Toc153353302][bookmark: _Toc184391755][bookmark: _Toc153353304]（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1人）
范某坤，男，群众，范家佐养殖场负责人，迟报生产安全事故，建议行唐县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安监总局令第13号公布，第77号修正），第十一条第（一）款[[footnoteRef:8]]，对其处以2022年全年收入60%，计人民币5.76万元罚款；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对事故发生负主要管理责任。建议行唐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footnoteRef:9]]，对其处以2022年全年收入40%，计3.84万元罚款。 [8: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安监总局令第13号公布，第77号修正）第十一条（二）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迟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建议行唐县应急管理局将前述两项罚款合并作出处罚。
2.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1家）
范家佐养殖场对该起一般事故负有责任，建议行唐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footnoteRef:10]]的规定，对范家佐养殖场处以罚款30万元。 [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184391756]（四）其它处理建议
[bookmark: _GoBack]顾某会，男，群众，范家佐养殖场维修工，具体负责范家佐养殖场生产设备设施的维修及保运工作。未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的要求，忽视安全，对拌料机传动轴联轴器无防护装置的问题熟视无睹，导致隐患长期存在。建议范家佐养殖场依据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将其辞退。
[bookmark: _Toc153353307][bookmark: _Toc184391757][bookmark: _Toc153353308]六、事故主要教训
[bookmark: _Toc184391758]（一）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
范家佐养殖场不重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设，各岗位安全职责不明、安全生产行为不规范、无法建立和维护安全生产秩序，事故风险不受控、事故隐患得不到治理。混乱无序的安全管理状况必然造成事故风险失控，发生事故成为必然。
[bookmark: _Toc184391759]（二）从业人员培训教育不充分
从业人员既是安全生产的保护对象，同时又是保证安全生产的决定因素。范家佐养殖场未对从业人员开展系统的安全培训教育，导致部分职工缺乏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素质，无法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安全进行。
[bookmark: _Toc184391760]（三）日常监管、检查不到位
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上方镇人民政府在日常监管过程中，对范家佐养殖场安全管理制度严重缺位、未开展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及生产设备安全防护装置缺失的事故隐患长期存在的问题未能充分掌握和化解，对范家佐养殖场的安全检查不到位、监管不扎实。
[bookmark: _Toc184391761]（四）未掌握事故报告要求
范家佐养殖场的事故报告超过时限，当事故信息报告至上方镇人民政府主管领导时出现“卡壳”，反映出上方镇政府本身对事故报告程序掌握不足，同时，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与上方镇政府对事故报告程序相关宣传不到位，造成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无法及时、准确获取事故的相关情况，并影响到事故救援的组织实施和事故调查的开展。
[bookmark: _Toc184391762]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184391763]（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全县养殖行业企业特别是范家佐养殖场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及安全生产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在风险辨识的基础上汲取事故教训，制订从企业主要负责人到各岗位员工的安全生产责任、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与安全操作规程。
[bookmark: _Toc184391764]（二）确保安全管理力量充足有效
全县养殖行业企业特别是范家佐养殖场要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充分发挥安全生产责任制作用，同时按照“三个必须”要求，推动全员参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建立全员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消除设备防护装置缺失、穿着肥大服装在运转设备附近作业的同类隐患。
[bookmark: _Toc184391765]（三）督促企业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及管理制度
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上方镇政府要督促有关生产经营单位依法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bookmark: _Toc184391766]（四）消除同类隐患，推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一岗双责” 
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上方镇政府应组织范家佐养殖场及其它同行业生产经营单位针对事故发生岗位及相关设备、设施的风险特点，依据国家有关标准，对拌料机及类似设备进行专项检查，确保安全防护装置完好。督促有关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主管、车间主任、班组长及岗位操作工人等各岗位落实“一岗双责”的要求，履行生产一线管理岗位、操作岗位人员的安全管理职责，做好车间、班组的安全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84391767]（五）做好事故报告相关的宣传工作
行唐县畜牧工作总站、上方镇人民政府应对监督管理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结合案例开展事故报告程序及要求的宣传活动，使从业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掌握事故报告的具体要求。上方镇人民政府要扎实开展事故报告程序相关业务培训，使有关工作人员掌握事故报告的程序、时限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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